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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丁真”成网红 姓名遭抢注
律师：蹭热点的商标申请大概率会被驳回

据 “央广网” 报道， 近日四川

理塘 “甜野男孩” 丁真在网络走红

后， 他姓名的商标也被抢注。 对此

律师表示， 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

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

小伙突然成“网红”

今年十一月， 来自四川甘孜理

塘的藏族小伙丁真， 因为一条不足

10 秒钟的短视频走红。

丁真的走红不仅带火了家乡理

塘以及整个川西的旅游， 就连丁真

这个名字也成为不少人争抢的对

象。

记者看到， 注册申请的丁真商

标已经有 177 个 ， 涉及医药 、 食

品 、 家具等多类 ， 这些商标包括

“丁真的世界” “丁真的微笑” 等

等。 不过真正官方申请的———丁真

入职的理塘县文旅体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申请注册的只有 19 件 “丁真

珍珠” 商标。

而据媒体报道， 湖南一家申请

“丁真” 商标的公司， 商标证还未

下来 ， 便向买方开价 18.8 万元 ，

还称该价格在 24 小时后可能向上

浮动。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市民的广泛

热议。

有市民认为： “商标应该是代

表一个品牌 ， 它想要表达一些东

西， 如果说你这个品牌跟丁真的这

种特性是符合的， 那你可以跟他去

合作， 但是你没有必要借助人家火

了之后去注册 ， 这个是有一点过

了 。” 也有市民表示 ： “侵权了 ，

没有经过他本人同意。” 还有市民

说： “商标应该以自己的产品特点

去认证 ， 不应该拿别人的去蹭热

度。”

近日， 记者电话联系了丁真所

在的理塘县文旅体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已经获

知相关信息， 这些公司和个人注册

的丁真商标， 如果侵犯到公司的利

益， 他们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律师称有违诚实信用

律师黄锐也表示， 这种并非以

使用为目的而抢注他人已经具有一

定知名度商标的行为， 属于无正当

理由囤积商标。 “这明显超出了正

常的生产经营需要， 有损公平竞争

的市场秩序。 在 2019 年新修订的

商标法明确规定， 不以使用为目的

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

回， 同时诚实信用原则也是商标法

的基本原则， 即遵守商业道德公平

竞争， 而恶意注册恰恰违反了这一

原则， 所以我们认为此类蹭热点的

商标申请被驳回的概率非常大 。”

他说。

另外， 对于还未注册审查成功

的商标， 注册人就开始进行兜售的

行为， 黄锐律师表示， 这也是不成

立的， “根据商标法的相关规定，

没有核准注册的商标是不享有专用

权的， 如果他人申请商标注册前已

经在某品类使用了该商标， 在原有

范围内继续使用也是受到法律保护

的。”

其实不只是丁真， 近年来， 一

些人名或者网红热词都被拿来注册

商标 ， 例如 “干饭人 ” “耗子尾

汁” 等， 呈现了一种病态式的跟风

现象。

但黄锐律师表示， 这些网红、

热词的抢注带有明显的恶意注册意

图， 因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所以

被驳回的概率非常大。

另外， 涉及地名以及一些产品

功能性的商标也不能注册， “根据

商标法第十条以及第十一条的相关

规定， 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

者是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是不得作

为商标的， 同时表明商标的质量或

者功能、 功效、 重量、 数量等这些

特点的也是不能够作为商标进行注

册的。”

据了解， 对于商标抢注、 倒卖

囤积等问题 ， 国家知识产权局表

示， 将进一步缩短商标审查周期，

提高商标审查质量， 严厉打击商标

恶意注册和囤积行为。 同时， 完善

商标审查制度， 提高商标工作标准

化、 规范化、 法治化水平。

（张晓磊 郭帷）

宠物伤人赔钱就行？ 律师：造成严重后果可能要担刑责
据 《检察日报 》 报道 ， 2020

年 12 月 15 日， 河南省鹤壁市山城

区石林镇后柳江村一名 3 岁儿童在

街上玩耍时， 被邻居家的看门狗咬

伤后不治身亡。 警方介入调查后，

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狗主人郭

某刑事拘留。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狗咬了人， 狗主人可能以为赔

钱就行了。 但是从法律角度来看，

并非这么简单。 宠物伤了人， 可能

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宠物主人

可能会面临哪些法律责任？ 狗咬死

了人 ， 主人真的要承担刑事责任

吗？ 可能涉及哪些罪名？ 带着这些

问题， 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北京王玉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谭

思聪对记者表示， 民法典侵权责任

编设专章规定了饲养动物损害责

任。 民法典第 1245 条规定， 饲养

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

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这意味着发生宠物伤人事

件， 一般将由宠物主人承担赔偿责

任。 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宠物主

人可以免责或减责。” 谭思聪进一

步解释， 在宠物主人合理看管宠物

的情况下 ， 如果他人出于故意对

猫、 狗等宠物进行刺激、 挑衅、 伤

害而受伤， 或是擅自进入他人家中

被宠物咬伤， 或者低估了动物性格

的不稳定性， 逗弄一些看起来比较

温顺的宠物时受伤的， 都属于受害

一方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

况， 宠物主人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

责任。

不按规定养宠物引发事故， 会

对宠物主人的责任认定有何影响？

谭思聪告诉记者， 如果狗主人不按

养犬管理条例、 治安处罚管理条例

等规定要求养狗遛狗， 没有采取必

要的安全措施， 比如出门遛狗没有

成年人牵着、 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没

有给狗带嘴套等， 那么一旦发生伤

人事件， 就没有免责的可能。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 目前很多

地方都出台了养犬管理条例， 内容

因地方特点各有差异。 例如规定禁

入区， 北京市规定公园、 学校、 公

共绿地、 社区公共健身场所等区域

禁止遛狗； 上海市规定不得带狗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进入学校 、 医

院、 文化娱乐场所等区域。 这意味

着如果宠物在这些禁入区伤人， 宠

物主人是不能免责的。 上海、 深圳

等地还对牵引绳的长度进行了规

定， 如果长度不符， 即使给狗系了

牵引绳也会被视为 “违反管理规

定”。 同时， 各地也有一些通用的

硬性规定， 比如外出遛狗时要系牵

引绳、 乘坐电梯要主动避让等。 因

此， 养狗的人应了解掌握当地的法

规政策， 尽到应尽的义务。

对较易发生的宠物伤害儿童事

件， 谭思聪特别指出， 对于认知水

平尚不足够的儿童来说， 监护人要

履行好监护责任， 比如避免儿童挑

逗他人宠物。 如果监护人没有尽到

监护义务， 导致儿童受伤的， 宠物

主人的赔偿责任可能会被减轻。

他特别提醒， 如果孩子被宠物

咬伤， 监护人和宠物主人都有制止

宠物的持续性侵害、 将孩子及时送

医的责任义务。

“此外， 不能简单认为宠物伤

人就是赔钱了事， 在情节严重的情

况下， 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武

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莫

洪宪解释道， “如果宠物导致他人

重伤、 死亡等极其严重的后果， 且

宠物主人存在一定的过错， 就可能

构成过失致人重伤、 过失致人死亡等

罪。”

她举例说明了宠物主人可能存在

过错的情况， 比如没有采取必要的安

全措施、 明明知道宠物比较凶猛或有

攻击性还将其带到户外、 宠物突发攻

击性行为没有及时制止、 宠物伤人后

没有及时将伤者送医等。

“如果放任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

危险动物造成多人伤亡， 甚至可能构

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可能

面临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甚

至死刑。”

莫洪宪进一步分析， 之所以宠物

伤人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是因为宠物

伤人导致致人重伤、 死亡等严重后果

时， 宠物主人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

接受行政处罚， 其违法成本太低， 不

足以产生震慑而促使其极力避免恶性

事件发生， 不足以实现预防犯罪的效

果。 （白鸥 詹鹏扬）

买“特效药”美容险毁容

律师：出售“三无产品”须担责

据 《大庆晚报》 报道， 爱美之

心人皆有之， 崔女士为了变得更加

漂亮， 经人介绍购买了一种 “特效

药”， 卖家自称有祛斑、 美白等功

效， 长期使用效果更佳。

崔女士使用后 ， 脸部红肿蜕

皮， 医生说是药物过敏， 卖家却说

是正常现象， 双方为此僵持不下，

近日记者对此事进行了采访。

投诉：

用美容药后脸部红肿

28 岁的崔女士， 在一家辅导

机构当老师， 脸色发黄且有雀斑，

尽管经常做美容， 可皮肤情况没啥

改变。

“两个月前， 一位学生家长送

我两瓶药， 用完雀斑淡化了很多，

学生家长说， 她是托朋友从齐齐哈

尔买的， 据说是一位老中医自己配

的。 一组药两瓶， 售价 310 元， 听

说长期使用效果好， 我就又买了 8

组。”

半个月前， 崔女士将药涂抹到

脸上后， 感觉火辣辣的， 当时她也

没在意， 第二天发现， 脸部竟然掉

了一层皮。

崔女士说， 因为脸部受伤， 她

只能请假休息。 卖药的小张说， 掉

皮是正常现象， 缓几天就好了。

崔女士也琢磨， 既然有祛斑和

美白功效， 掉皮也可能很正常， 但

是朋友怀疑她用的是三无产品。

一周时间过去了， 脸部情况越

来越糟， 医生说是药物过敏。

采访中记者看到， 崔女士脸部

大片红肿， 右脸脱皮严重， 平时只

能用口罩进行遮挡。

卖家：

好心帮忙货款退一半

崔女士多次联系卖药的小张，

起初对方还解释， 后来就找各种理

由敷衍， 最后干脆不接电话了。

12 月 25 日下午， 小张告诉记

者： “我朋友的爸爸是老中医， 去

年我去朋友家， 她爸帮我配的药，

我用后效果挺好， 崔姐也是朋友介

绍， 她买药我就赚了几百元钱， 纯

粹是帮忙。 前几天我俩视频， 崔姐

脸上确实过敏了， 我猜测是她皮肤

太敏感， 可崔姐说药是三无产品，

还说我卖假药， 让我赔她 10000 元

钱的损失， 不给就告我。”

对此， 崔女士表示， 自己说的

都是气话， 自己买药是为了祛斑和

美白， 没想到差点毁容； 小张则认

为， 她是好心帮忙， 赔钱有点冤。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沟通， 小张

认识到， 尽管药不是自己配的， 却

是自己卖的， 而且也赚了钱。

经协商， 双方各退一步， 小张

同意退一半的钱 ， 崔女士表示认

可。

律师：

销售三无产品须担责

《产品质量法》 规定， 产品或

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 有产

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有中文标明

的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和厂址； 根

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 需要标

明产品规格、 等级、 所含主要成分

的名称和含量， 用中文相应予以标

明。

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 应

当在外包装上标明， 或者预先向消

费者提供有关资料； 限期使用的产

品， 应当在显著位置 ,?晰地标明

生产日期、 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

期。

使用不当， 容易造成产品本身

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

的产品， 应当有警示标志， 或者中

文警示说明。

韩忠义律师称 ， 生产 、 销售

“三无” 产品， 违反 《产品质量法》

相关规定 ， 可向行政主管部门投

诉， 责令其改正； 也可以将产品，

送法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对其质量

进行检验。

如经检验认定为不合格产品，

生产和销售等人员将面临罚款、 没

收违法所得处罚， 贩卖三无药品金

额较大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需依法

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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